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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条 项目概况
1. 服务地点：广州市番禺区妇幼保健院院本部和沙湾院区。
2. 服务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两年”或“累计结算金额达到合同金额”，条件先到者为准。
3. 响应时间：自收到采购人进场通知后两天内实施。
4. *成交服务商完成空气治理后，若采购人对治理效果和第三方检测报告产生质疑，采购人有权自行委托第三方CMA检测机构再次进行检测，若检测结果不合格须成交服务商承担检测费用并再次进行空气治理至合格为止，若检测结果合格由采购人承担检测费用。
第2条 采购金额和付款方式
1. 单价包干，采购预算包工包料包第三方CMA检测报告。服务单价包括治理费、材料费、设备费、检测费、人工费、税费等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费用，采购不再另外支付其他任何费用，请响应供应商充分考虑经济因素。
	治理面积
	服务内容
	服务单价限价
	计划采购数量（仅参考）
	采购预算

	单次治理面积≤200m2
	空气治理服务、出具2个检测点报告
	  元/次
	8次
	元/年

	单次治理面积>200m2
	空气治理服务、治理面积达到200m2提供2个监测点且每增加200m2以内须增加1个检测点
	 元/m2
	10559m2
	元/年

	单套房（约80-90平方米/套）
	空气治理服务、每套房检测2个治理点
	元/套
	5套
	元

	五套房同时实施（约80-90平方米/套）
	空气治理服务、每套房检测2个治理点，一次性同时实施
	元/套
	5套
	元


2. 检测点数量说明：如空气治理面积为150平方米，需要检测2个治理点；如空气治理面积为650平方米，需要检测5个治理点。
3. 本项目实行分批分次采购空气治理服务，按每次实际治理面积按实结算。
4. 完成空气治理并经第三方CMA单位检测出具合格的检测报告后，以人民币方式结算，成交服务商须提供以下资料,采购人收到核对无误后，于20个工作日（遇节假日顺延）内支付费用。
1） 合同（仅首次提供）；
2） 第三方CMA单位检测出具合格的检测报告；
3） 成交服务商开具的等额含税普通发票。
第3条 治理流程
1. 经过空气净化机对污染源降解后，污染浓度显著降低，这时再对污染源进行针对性的治理；采用除醛净味剂对家具的柜子和抽屉内部进行擦拭，以致甲醛大幅度降解，进一步降低污染源的浓度。
2. 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操作规范、防火规定、实施规范及质量标准，按期按质完成
3. 成交服务商实施过程中需对现场的装饰材料、家具、设备设施进行保护。
4. 成交服务商必须保证充足的实施人员及技术力量，工作效率高，否则因此而造成的延期交工、空气治理质量等问题均由成交服务商承担。
5. 保证空气治理实施现场的整洁，每次完工后清理现场。
6. 污染严重的办公室放置强效除味宝，加强分解有害气体，全面净化空气。
第4条 空气治理质量验收要求
1. 治理后7-10天内，对空气治理范围内的空气质量进行采样检测，治理后室内最低空气质量要求达到国家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50325-2020），并出具由第三方CMA检测单位进行空气检验并出具检验报告。
2. 若验收报告不合格，成交服务商必须返工，直到第三方CMA检测报告合格，空气质量达到国家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50325-2020）。
3. *成交服务商完成空气治理后，若采购人对治理效果和第三方检测报告产生质疑，采购人有权自行委托第三方CMA检测机构再次进行检测，若检测结果不合格须成交服务商承担检测费用并再次进行空气治理至合格为止，若检测结果合格由采购人承担检测费用。
4. 验收标准：游离甲醛、苯、氨、TVOC达到国家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50325-2020）。
5. 附：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GB50325-2020
	序号 
	污染物名称 
	一类民用建筑 
	二类民用建筑 
	控制标准文件 

	1 
	甲醛 
	≤ 0.07mg/m3 
	≤ 0.08mg/m3 
	GB50325-2020 

	2 
	氨 
	≤ 0.20mg/m3 
	≤ 0.20mg/m3 
	GB50325-2020 

	3 
	苯 
	≤ 0.06mg/m3 
	≤ 0.09mg/m3 
	GB50325-2020 

	4 
	TVOC 
	≤ 0.45mg/m3 
	≤ 0.50mg/m3 
	GB50325-2020 


注：一类建筑：住宅、医院、老年建筑、幼儿园、学校教室等； 二类建筑：办公楼、商店、旅馆、文化娱乐场所、书店、图书馆、展览馆、体育馆、公共交通场所、餐厅等。　 
第5条 服务质保期
本项目验收后，自验收之日起十年内提供免费质保期。成交服务商对项目的空气治理质量进行长期跟进，质保期内若出现空气质量不合格情况，成交服务商将在3日内负责免费补救服务，确保空气质量达标为止，保证空气质量可长期达到GB50325-2020国家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第6条 违约责任与赔偿损失
1. 成交服务商提供的服务不符合本合同规定的，采购人有权拒收并要求成交服务商重新实施，且扣除当次服务费的5%作为违约金。
2. 成交服务商未能按本合同规定的时间提供服务，按当次服务金额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逾期半个月以上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成交服务商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金额20%的违约金，造成采购人其它损失，成交服务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 采购人有权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对治理区域抽点检测，检测结果不合格须成交服务商承担检测费用及治理至合格为止。若采购人抽检结果超过两次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成交服务商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金额20%的违约金，造成采购人其它损失的，成交服务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4. 如果治理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成交服务商提供服务不符合约定，采购人提出质量、服务整改意见超过一次以上，成交服务商无法妥善解决，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成交服务商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金额20%的违约金，造成采购人其它损失，成交服务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5. 当采购人未按本合同规定及时向成交服务商支付合同款项时，成交服务商有权通过法律程序向采购人追究损失。
6. 成交服务商工作人员在工作区域或往返途中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由成交服务商自行负责。
7. 其它合同违约责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处理。
8. 如因成交服务商治理、质保不达标导致采购人被环保部门处罚，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要求成交服务商支付合同总价30%的违约金，并赔偿因此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
9. 不得转包或分包项目，否则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向成交服务商追究产生的损失。

